

附件1
四川护理职业学院考核招聘博士人才岗位和条件要求一览表
	招聘岗位
	岗位编码
	招聘人数
	其他条件要求
	备注

	岗位
类别
	岗位
名称
	
	
	年龄
	学历
学位
	专业条件要求
	其他
	

	专业技
术岗位
	专业课
教  师
	20250001
	15 
	1985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
	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
	基础医学（一级学科）、临床医学（一级学科）、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（一级学科）、药学（一级学科）、中药（学）（一级学科）、护理（学）（一级学科）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（一级学科）、电子科学与技术（一级学科）、控制科学与工程（一级学科）、生物医学工程（一级学科）、电子信息（一级学科）
	 
	 

	专业技
术岗位
	思政课
教  师
	20250002
	5
	1985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
	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
	马克思主义理论（一级学科）、中共党史党建学（一级学科）
	中共党员（含中共预备党员）
	



注：1.本表各岗位相关的其他条件及要求请见本公告正文。2.报考人员本人有效的毕业证所载学历应与拟报考岗位的“学历”要求相符，有效学位证所载学位应与拟报考岗位的“学位”资格要求相符。3.“专业条件要求”注明为一级学科的，考生所学专业属于该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专业，均符合专业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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